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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行为人在同一犯罪目的驱使下，以同一（类）财物整体或部分为犯罪对象，采用“窃取—返还—再窃取”循环模式连续多次实施盗窃的，其盗窃次数与盗窃数额应如何认

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期“观点·案例”版选取一起典型案件，邀请法学专家与检察官就此类案件中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实践提供参考，敬请关注。

循环盗窃电子账户资金：属于“一次”还是“多次”

□陈志军

1997 年刑法将数额（数额较大）和
次数（多次盗窃）规定为盗窃罪的两大
入罪门槛。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此
基础上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
盗窃”“扒窃”，形成了五个入罪门槛并
列的现行盗窃罪立法架构，但在司法
实践中，“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仍
然是盗窃罪适用率最高的两大入罪门
槛。此外，盗窃的数额和次数还是影
响盗窃罪量刑幅度选择以及具体刑罚
的法定或酌定情节。在犯罪行为存在
连续状态的盗窃案件中，次数和数额
的认定无疑是定罪量刑的关键。

连续状态盗窃罪的具体类型

盗 窃 罪 中 盗 窃 行 为 存 在 连 续 状
态 的 情 形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徐 行 犯 、连
续 犯 和 无 概 括 目 的 的 多 次 犯 三 种 类
型：徐行犯，是指出于同一犯罪目的，
只需较短时间即可完成的犯罪行为，
但 行 为 人 却 用 较 长 的 时 间 完 成 的 情
形 ；连 续 犯 ，是 指 出 于 同 一 的 或 概 括
的犯罪意图，连续实施数个相对独立
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个罪名的犯罪
形 态 ；无 概 括 目 的 的 多 次 犯 ，虽 然 在
客观上存在多次行为，但主观上并无
概括目的，即每次实施都属于临时起
意，如甲先后在不同场所临时起意实
施了三次盗窃行为。

盗窃罪的徐行犯、连续犯和无概
括 目 的 的 多 次 犯 的 相 同 之 处 在 于 盗
窃 犯 罪 行 为 都 存 在 一 个 时 断 时 续 的
持续过程。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
一，徐行犯中的数次盗窃行为都不独
立构成盗窃罪，或者只有其中一次构
成 盗 窃 罪 而 其 他 次 数 不 独 立 构 成 盗
窃罪；连续犯中的数次盗窃行为都单
独构成盗窃罪；无概括目的的多次盗
窃 行 为 则 可 以 涵 括 每 次 都 不 独 立 构
成盗窃罪、部分次数独立构成盗窃罪
和 每 次 都 独 立 构 成 盗 窃 罪 三 种 情
况。第二，徐行犯针对的是特定的概
括的财物；而连续犯和无概括目的的
多次犯针对的既可以是特定财物，也
可以是不特定财物，既可以针对不同
的具体财物实施，也可以针对特定的
概括财物实施。

连续状态盗窃次数的认定

刑法立法将多次盗窃规定为盗窃
罪五种入罪门槛中的独立类型，显然
是为了惩罚反复多次实施盗窃所征表
的人身危险性或者数次发动法规范违
反意思的主观恶性。最高法、最高检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规定，“多次盗
窃”是指“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但对
盗窃次数如何计算并未作出规定。

1.“ 多 次 盗 窃 ”能 否 参 照“ 多 次 抢
劫”的有关司法解释进行认定。 2005
年，最高法《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下
称《意见》）对“多次抢劫”中“多次”的
认 定 作 出 了 具 体 规 定 。 存 在 争 议 的
是 ，在 目 前 司 法 解 释 没 有 对“ 多 次 盗
窃 ”之“ 多 次 ”作 出 具 体 规 定 的 情 况
下，“多次盗窃”能否参照上述司法解
释 进 行 认 定 ？ 对 此 ，笔 者 持 否 定 态
度，主要理由是：第一，两者的性质不
同 。“ 多 次 盗 窃 ”是 定 罪 情 节 ，影 响 罪
与非罪的认定；“多次抢劫”是量刑情
节 ，不 决 定 罪 与 非 罪 的 区 分 ，只 是 影
响法定刑幅度的选择。第二，在贯彻
宽 严 相 济 刑 事 政 策 的 方 式 上 存 在 不
同 。 刑 法 将“ 多 次 盗 窃 ”规 定 为 盗 窃
罪的入罪门槛之一，意在将总体数额
未 达 到 一 般 数 额 较 大 标 准 但 人 身 危
险 性 或 主 观 恶 性 突 出 的 盗 窃 行 为 入
罪，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严”的
要求。即使属于“多次盗窃”，也并非
一 律 入 罪 ，还 要 受 刑 法 总 则 第 13 条

“但书”的制约，将一部分“多次盗窃”
行为作出罪处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之“宽”的要求。刑法将“多次抢
劫”规定为适用抢劫罪最重的量刑幅

度“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无 期 徒 刑 或
者 死 刑 ”的 条 件 之 一 ，体 现 宽 严 相 济
刑事政策之“严”的要求，已贯彻了罪
责 刑 相 适 应 原 则 的 精 神 。《意 见》对

“ 多 次 抢 劫 ”之“ 多 次 ”作 出 了 明 显 窄
于通常含义的限制解释，体现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

2.“多次盗窃”之“次数”的认定。
对“ 多 次 盗 窃 ”之“ 多 次 ”不 能 作 过 窄
的限制解释，否则不能体现基于人身
危 险 性 或 主 观 恶 性 将 其 规 定 为 一 种
独 立 的 盗 窃 罪 入 罪 门 槛 的 立 法 意
图。总体而言，要根据盗窃犯罪故意
产生是否具有独立性，盗窃行为实施
的 时 间 、地 点 是 否 相 同 ，第 一 次 盗 窃
时 是 否 已 经 对 分 次 转 移 的 财 物 形 成
实 际 控 制 等 因 素 进 行 具 体 认 定 。 第
一，犯意产生的独立性。行为人基于
独立的犯罪故意实施多个盗窃的，应
当 分 别 计 算 次 数 认 定 为 多 次 犯 罪 。
基于一个概括的犯意实施犯罪的，如
果 在 同 一 场 所 同 时 针 对 不 同 财 物 实
施 的 ，即 使 有 来 回 多 趟 的 搬 运 ，原 则
上应当计算为一次犯罪。第二，盗窃
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在同一时间

（包括间隔时间较短的情形）、地点实
施 盗 窃 的 ，一 般 应 当 认 定 为 一 次 盗
窃 。 例 如 ，进 入 某 一 办 公 室 ，将 其 中
的财物分三次搬运偷走，不应认定为
多次犯罪。虽然在同一地点，但在不
同时间多次实施盗窃的，原则上应当
认定为多次犯罪。例如，甲在一个月
内三次在夜间潜入某商店窃取商品，
应 当 视 为 多 次 盗 窃 。 是 否 为 同 一 地
点 原 则 上 以 所 盗 窃 的 财 物 是 否 处 于
相 对 独 立 的 空 间 为 标 准 认 定 。 对 一
栋 写 字 楼 中 的 多 个 独 立 办 公 室 连 续
进行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在不同地点
犯 罪 ，视 为 多 次 犯 罪 。 第 三 ，第 一 次
盗 窃 时 是 否 已 经 对 分 次 转 移 的 财 物
形 成 实 际 控 制 。 如 果 行 为 人 在 第 一
次 盗 窃 时 就 已 经 对 所 针 对 的 概 括 或
者 同 一 财 物 形 成 了 实 际 控 制 ，例 如 ，
已 经 获 取 可 以 随 时 开 门 运 走 其 中 所
有财物的钥匙，只是为了不引起邻里
关注而分次运走财物的，后续的搬运
行 为 只 不 过 是 行 为 人 整 体 的 一 次 盗
窃行为有意化整为零的操作而已，与
当 场 来 回 多 趟 搬 运 所 盗 财 物 无 本 质
区别，应当认定为一次盗窃。如果第
一次盗窃时没有形成这种实际控制，
对 后 续 的 其 他 财 物 的 获 取 还 伴 有 破
坏财产防护装置等行为的，则应当独
立计算犯罪次数。

案例中，崔某利用帮助罗某检查
手机是否损坏的机会，在罗某不知情
的状况下，以罗某手机号私设微信账
户并绑定罗某银行卡的微信支付，就
已 经 形 成 了 对 罗 某 卡 中 资 金 的 实 际
控 制 。 在 犯 罪 形 态 上 属 于 典 型 的 徐
行犯，虽然形式上存在多次转移卡中
资金的行为，但后续的支出行为本质
上 属 于 行 为 人 一 个 整 体 盗 窃 行 为 的
有意化整为零的一部分而已，不宜认
定为多次盗窃。

连续状态盗窃数额的认定

案例中，崔某的行为属于盗窃信
用 卡 并 使 用 的 行 为 ，依 照 刑 法 第 196
条 第 3 款 的 规 定 ，应 以 盗 窃 罪 论 处 。
盗窃的犯罪数额应当以实际使用、消
费的数额作为盗窃数额。崔某案中，
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存在一个行为人向
被害人账户退回 4100 元的情节，从而
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发生争议。对于这
种 针 对 电 子 账 户 连 续 实 施 盗 窃 案 件
中，可能发生所盗窃的部分资金因为
主客观原因被退回账户的情况。本案
中是行为人主动退回，实践中还有可
能是第三方平台购物消费交易取消等
原因导致的非主动退回的情形。对“实
际使用、消费的数额”的具体认定，可能
存在形式标准（账户交易明细上的支出
金额）和实质标准（被害人的实际损失
金额）两种不同理解，形式标准说对退
回金额进行重复计算，对被告人较为不
利。笔者认为，实质标准说更为妥当。
关于行为人支出后又向账户转回 4100
元的行为，可以作两种殊途同归的解
释：一是我国刑法目前难以入罪的暂时
窃用行为的退还行为，之前的支出行为
不应计入盗窃数额，但后续分批次再支
出数额应计入盗窃数额。二是行为人
个人合法财产和被害人财产的混同行
为。即行为人将作为个人合法财产混
入账户中的 4100 元后续再被支出消费
属于处分个人所有财物，不应当认定为
盗窃，不再计入盗窃数额。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运用实质判断认定
连续盗窃“次数”和“数额”

崔某与罗某同为建筑工地工友。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崔
某利用帮助罗某检查手机是否损坏的机会，在罗某不知情的情况
下，以罗某手机号私设微信账户并绑定罗某的银行工资借记卡的
微信支付。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间，崔某趁罗某离开工地、
返乡过年之机，多次使用其控制的上述微信账户支付转出、消费
共计人民币 9700 余元。其中，崔某以微信支付转出后当日又转
回罗某账户的资金共计 4100 元。崔某采用“窃取—返还—窃取”
的循环盗窃方法，最后实际窃得 5600 余元。

基本案情

□王东海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
断发展，控制或侵入他人电子账户，进
而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案件逐渐增
多。案例中，崔某利用帮罗某检查手
机是否损坏的机会，将罗某手机号私
设微信账户并绑定罗某银行卡的微信
支付，通过“窃取—返还—再窃取”的
方式，多次对罗某银行卡内的资金进
行转出、转入的操作，以此达到侵占罗
某银行卡资金的目的。本案对于崔某
采取控制、侵入他人电子账户后，多次
转出、转入资金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多
次盗窃，盗窃数额能否累加计算，理论
界 和 司 法 界 一 直 存 有 争 议 。 笔 者 认
为 ，本 案 崔 某 的 行 为 应 当 评 价 为“ 一
次”盗窃，盗窃数额为罗某实际遭受损
失的金额即 5600 元。

取得电子账户控制权后的盗窃行
为应评价为“一次”盗窃。 2005 年，最
高法《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下 称《意
见》）对“多次”抢劫进行了解释，但目
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何为

“多次”盗窃进行明确规定。实践中，
对 于“ 多 次 ”盗 窃 标 准 能 否 参 照 前 述

《意 见》规 定 进 行 认 定 ，存 在 较 大 争
议。笔者认为，取得电子账户控制权
后的盗窃行为应评价为“一次”行为：

一是从罪数认定上看，崔某是基
于同一个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控
制罗某的账户、窃取占有账户内资金；
针对同一或概括的犯罪对象——罗某
账户内的资金；将本来一次就可以实
施完毕的行为分多次实施——分多笔
转出账户内资金、又分多笔转入账户，
最终盗窃罗某账户资金；数个行为性
质相同但在刑法上无独立评价意义，
但行为总和具有独立评价意义——崔
某从罗某的账户转出、归还多笔资金，
给被害人造成实际损失为 5600 余元。
可见，崔某的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
徐行犯，徐行犯是罪数理论上单纯的
一罪，必须按照一罪进行处断，因此，
本 案 应 认 定 崔 某 的 行 为 系 盗 窃 中 的

“一次”。二是从盗窃罪的构造来看，
盗窃罪是违背被害人意志将被害人财
物 转 移 为 行 为 人 或 第 三 者 占 有 。“ 多
次”盗窃以每次行为符合盗窃行为的
特征为前提，即每次行为都必须是违
背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
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本案崔

某完成对罗某银行卡的微信支付控制
后，便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建立起对
账户内资金随时进行处置的通道，在此
之后对账户内资金进行转出、转入时，
是在已经形成对被害人意志进行违背
的状态下所实施的行为；同时，崔某侵
犯的法益也是被害人银行账户内的资
金权益，是单一的法益。所以说，崔某
行为所引发的是构成要件结果量的增
加，并没有质的不同，并且也不存在侵
犯专属法益的情况（侵犯身体等专属法
益的则应当认定为“多次”）。因此，崔
某的行为应评价为“一次”盗窃。

取得电子账户控制权后的盗窃数
额应以实际损失为准。一是从侵害法
益的角度考量，盗窃罪是典型的侵犯
财产犯罪，其结果是被害人遭受财产
损失，即行为人的行为致使被害人丧
失了对财物的占有乃至所有，也就是
通常所理解的盗窃罪犯罪数额为被害
人财物的实际损失。特别是对于行为
人取得对财物所在空间（包括物理空
间和网络空间）控制后，对其控制空间
之 内 的 财 物 进 行“ 窃 取 — 归 还 ”操 作
时，不应机械地以转移占有就构成犯
罪既遂为标准来计算犯罪数额，而应
以实际损失为标准来确定犯罪数额。
本案中，崔某在控制罗某银行卡微信
支付后，转出 9700 余元资金，当日又转
回 4100 元资金，最终给罗某造成的实
际损失为 5600 余元，即实质上侵犯了
罗某 5600 余元的财产法益。如果让崔
某承担侵犯 9700 余元的责任，则不符
合保护法益的要求。二是从盗用入罪
角度判定，盗用与盗窃是性质不同的
行为，因盗用行为并不存在将他人占
有的财产法益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
占有，所以，盗用行为本身不具备盗窃
罪的行为特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不能成立盗窃罪。当然，对于盗用行
为是否构罪也存在一定争议，但是司
法实践中对盗用行为进行入罪存在较
大困难，毕竟司法解释规定“为练习开
车 、游 乐 等 目 的 ， 多 次 偷 开 机 动 车
辆，并将机动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
定罪处罚”，也就是说，没有造成车
辆丢失的不以盗窃罪论处，该规定给
盗 用 出 罪 作 了 注 脚 。 因 此 ， 笔 者 认
为，本案崔某转出又及时转入资金的
行为比较符合盗用的特征，不宜认定
为盗窃，所以，返还的数额不能纳入
犯罪数额范围。三是从司法解释认定
数额的角度审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对刑法中
的“信用卡”进行了解释，本案中崔某
将罗某手机号私设微信账户并绑定罗
某银行卡微信支付的行为，符合盗窃
罗某信用卡的犯罪构成，属于盗窃信
用卡并使用的情形。对于盗窃信用卡
并使用的，“其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
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数额认定”。

［作者为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
察院（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党组成
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控制电子账户后的盗窃
应评价为“一次”

□林倩

“多次盗窃”与盗窃罪连续犯是不
同的两个概念，对其认定容易产生混
淆。笔者认为，应在厘清二者本质区
别的基础上，精准认定连续盗窃中的
次数与数额。

【分歧观点】
本案中，如何评价崔某连续实施

盗窃、期间又存在多次同日转回钱款
的行为，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崔某的行为属
于 多 次 盗 窃 ，盗 窃 数 额 为 9700 余 元 。
理由是，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符合刑法
第 264 条盗窃罪“多次盗窃”的罪状表
述及“两高”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二
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

次 盗 窃 ”的 规 定 ，应 当 认 定 为 多 次 盗
窃。同时，罗某微信账户及微信支付
绑定的银行账户均由崔某私设、使用
并控制，故崔某将罗某银行卡内的资
金以微信方式转出、支付之后，其相关
资 金 已 脱 离 罗 某 控 制 ，属 于 犯 罪 既
遂。本案崔某的返还行为系退赃，不
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因此，本案的
犯罪数额应累计计算为 9700 余元。

第二种观点认为，崔某的行为属
于多次盗窃，犯罪既遂数额为 5600 余
元。对于本案崔某从罗某银行账户转
出又转入的资金，共计 4100 元，应视为

“当日用、当日还”，在客观上该行为没
有减少罗某银行账户的资金，根据主
客观相一致原则，这部分资金不宜认
定崔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因此，该资金不可累加计算。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属于一次
盗窃，犯罪数额为 5600 余元。本案崔
某属于有预谋地实施盗窃行为，自崔
某 私 设 微 信 账 号 和 绑 定 微 信 支 付 时
起，即具有对罗某银行账户内资金非
法占有的故意。其对罗某银行账户资
金连续实施盗窃，并有部分资金被转
出又被转回账户的行为，最终给罗某
造成的实际损失只有 5600 余元，故盗
窃数额应计算为 5600 余元。

【法理分析】
对于崔某连续盗窃行为的认定，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崔某的犯罪行为处于一个犯罪故

意支配。本案中，崔某在罗某不知情的
状况下，绑定罗某手机号码注册微信
后，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方式窃取罗某
银行卡内资金，其全程均不为罗某所
知，应当认定崔某对罗某银行账户资金
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且该故意直
接指向罗某银行账户资金，犯罪对象清
晰、明确。可见，崔某是在一个犯意支
配之下，对罗某银行账户资金实施了连
续转出、转入的盗窃行为。

崔某连续盗窃行为应被评价为一
次盗窃。刑法第 264 条规定的“多次盗
窃”系犯罪构成要素，刑法第 263 条规
定的“多次抢劫”系情节加重要素。关
于“次数”如何认定，2016 年《最高人民
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关于多
次盗窃中“次”如何认定的法律适用请
示〉的答复意见》明确要求，可以参照
2005 年最高法《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
称《意见》）中“多次抢劫”的规定认定，
即从主观方面考量行为人基于一个盗
窃的故意，还是多个盗窃的故意，更需
要结合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实施行
为的条件，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
判 断 ；根 据 有 利 于 被 告 人 原 则 ，结 合

《意见》，“对于行为人基于一个犯意实
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点同时对在场

的多人实施抢劫犯罪的；或基于同一
犯 意 在 同 一 地 点 实 施 连 续 抢 劫 犯 罪
的，如在同一地点连续对途经此地的
多人进行抢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对
一栋居民楼房中的几户居民连续实施
入户抢劫的，一般应认定为一次犯罪”
等，本案从犯罪着手至盗窃行为实施
完毕，行为人基于一个犯意，在一个时
间段内以同样的作案手段连续实施，
作案对象系罗某银行账户资金，作案
对象特定唯一，故应作刑法意义上一
次盗窃的认定。

应将罗某银行账户被窃的实际损失
作为盗窃既遂数额。盗窃犯罪属于侵犯
财产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
财产权。盗窃既遂必然造成被害人的
物权转移、财产损失，针对同一财物部
分实施盗窃的，应对每次转移部分进行
累加，但总数不能超过该财物的整体物
权。本案崔某连续实施盗窃，从罗某银
行账户转出的数额虽累计为 9700余元，
但部分资金被转出当日又被转回账户
后再次被窃取。案发后，罗某的实际损
失为 5600 余元，即原属罗某的 5600 余
元在盗窃犯罪行为实施完毕之后被崔
某非法转移并占有使用。因此，崔某虽
连续实施盗窃，但犯罪数额的认定应以
实际损失为限。同时，若认定犯罪数额
为 9700余元，崔某需返还给罗某 9700余
元，亦与民法原理不合。以罗某实际损
失作为犯罪数额，就能实现情理法有机
统一，避免机械司法。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三级高级检察官）

以实际损失确定盗窃既遂数额

分歧观点

连续盗窃中的“次数”认定标准

连续盗窃中“盗窃数额”如何计算

焦点问题

陈志军

1.连续盗窃中的“次数”认定应根据犯罪故意是否具有独
立性，盗窃行为实施时间、地点等因素进行具体认定。

2.连续盗窃中“盗窃数额”应当以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为准。

王东海

1. 取得电子账户控制权后对账户内资金进行转出、转
入行为，应评价为“一次”盗窃行为。

2.循环盗窃中的“返还”行为更符合“盗用”性质。

林 倩

1. 结合客观行为方式、实施条件以及造成的后果来判
断连续盗窃“次数”。

2. 针对同一财物部分实施盗窃的，犯罪数额不能超过
该财物整体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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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

崔某的行为属于
多次盗窃

盗窃数额为
9700余元

观点三

崔某的行为属于
一次盗窃

盗窃数额为
5600余元

观点二

崔某的行为属于
多次盗窃

盗窃数额为
5600余元


